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JSZC-320104-NJGJ-G2025-0011001

项目名称 ：秦淮区密码安全支撑平台服务项目

使用单位 ： 南京市秦淮区城市数字治理中心

供货单位 ： 南京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 2025 年 6 月 18 日

南 京 市 财 政 局 监制



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计划号：

采购人：南京市秦淮区城市数字治理中心（以

下称甲方）

供应商：南京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

乙方）

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大明路 282

号

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麒麟科技创新园智汇

路 30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政府采购网的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 秦淮区密码安全支撑平台服务 ，详见乙方

投标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价款为__陆拾叁万玖仟元整__（大写）人民币，本合同总价款是完成

本项目所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

资金，以及投标人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 秦淮区密码安全支撑平台服务 标的响应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

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和开标一览表；

（2）技术规格响应表；

（3）投标承诺/服务承诺；

（4）中标通知书；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

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条 服务期及质量保证

1. 乙方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平台部署，开始提供服务。

2. 乙方提供的服务必须全部达到采购文件各项要求，国家或行业有规定的，还

要符合相应规定。

第六条 监督考核



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七条 合同款支付

1.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 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支付首付款 30%，初验通过付款 40%，终验通过支付

尾款 30%。

第八条 信息保密

协议双方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所知晓的所有对方（包括双方所有分支机构）

及对方（包括双方所有分支机构）客户信息负有保密义务。除为了履行本协议项下

义务外，双方均不得因其他目的以任何方式复制、使用、泄露、披露上述信息。因

任何一方原因造成上述信息为其他任何第三方知晓的，泄露方对守约方（包括守约

方所有分支机构）及守约方（包括守约方所有分支机构）客户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质量标准提供服务，但未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

可要求乙方整改，乙方在双方协定期限内达到甲方或第三方评估机构认定的质量标

准后，甲方应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质量标准提供服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可要

求乙方按实赔偿；因乙方服务质量问题导致甲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

3.其他违约责任约定：无。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

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

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十一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行分包，

乙方取得批准分包并不解除合同规定的乙方的任何责任或义务，应对分包单位加强

监督和管理，并对分包单位的其职工的行为、违约和疏忽完全负责。甲方对乙方与

分包单位之间的法律与经济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第十三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

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八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三份，一份报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备案。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4、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约定。

甲方（采购人）：南京市秦淮区城市数字治

理中心（盖章）

乙方（供应商）：南京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电 话：025-87753962 电 话：025-83563258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草场门支行

帐 号：31000188000560647 帐 号：3205 0159 5544 0000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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